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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建議實施H股全流通

本公告乃由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刊發之自願性公告。

茲提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發佈

的公告 [ 2019 ] 22號《H股公司境內未上市股份申請「全流通」業務指引》，有關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H股公司申請股份全流通程序的指引。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本公司已收到中國證監會就有關本公

司向中國證監會提交的關於實施H股全流通的申請的正式批准函件（「中國證監會

批准」）。根據中國證監會批准，本公司股東廣東東陽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的本公司 226,200,000股境內未上市股份（「內資股」）可轉換為境外上市股份（「H

股」），相關股份完成轉換後可在聯交所上市（「股份轉換並上市」），自二零二零年

五月十八日起十二個月內有效。

在取得所有相關批准（包括聯交所批准）及符合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後，該等內資股

將被轉為H股及合資格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買賣。於本公告日期，股份轉換並上市

的實施計劃詳情尚未最終完成。本公司將根據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要求

就股份轉換並上市的進展情況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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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轉換並上巿還需履行聯交所及其他相關境內外監管部門要求的相關程序。建

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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